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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〔2023〕常天行复第 32 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马某某

委托代理人一：薛某某

委托代理人二：潘某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卫生健康局

申请人某公司对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卫生健康局（以下简

称“天宁卫健局”）作出的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机关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依法已予受理.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天宁卫健局作出的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

A00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员工魏某某血常规异常系因其体检前

一天喝酒所导致，不是申请人违法所导致，也不存在危害后果，

不应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，理由如下：

1.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申请人组织了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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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员工的体检，体检发现魏某某血常规异常，后申请人分别于

2023年 2月 20日和 2023年 2月 27日对魏某某进行了两次的血

常规复查，两次的职业健康复检报告都显示结果为正常，说明魏

某某身体状况良好，没有发生职业病的风险。后经调查，魏某某

血常规异常系其体检前一天私自喝酒所导致，魏某某本人出具了

相关的证明。

2.申请人虽稍迟于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书要求的时间对

魏某某进行复检，但复检的结果都为正常，魏某某是私自喝酒导

致的血常规异常，所以申请人并不存在相应的违法行为，更不存

在违法所导致的危害后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的规定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，所以被申请人不应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。

3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二条规定“本法

所称职业病，是指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

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，因接触粉尘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、有

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”，魏某某自身原因血常规指标异常不属于

法定职业病范畴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，劳动者自身原因疾病

不应追究用人单位的责任。

二、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书面陈述

申辩书，被申请人未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

五条之规定进行复核复查，未找到当事人核实真实情况，也未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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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理由充分的书面答复意见书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违背了以下文件的相应精神和宗旨。1.天宁区人民

政府《关于在行政处罚中适用“首违不罚”规定的指导意见》，文

号：常天政办〔2022〕41 号。2.《关于常州市卫生健康领域推行

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意见》，文号：常卫政法〔2022〕

232号。3.该处罚行为存在“选择性执法、任意性执法、恶意性执

法”，破坏了党委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宗旨。

综上所述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撤销天宁卫健局作出的常天卫

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《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

书》；2.《职业健康复检报告》（职检字第 323022000045号）；

3.《职业健康复检报告》（职检字第 323022700059号）；4.魏某

某本人出具的《证明》一份；5.陈述申辩书；6.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；7.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具有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九条第三款规定“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

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

关监督管理工作。”该法第七十二条规定“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

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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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，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

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”；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“用人单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

劳动者（以下简称劳动者）的职业健康监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部门对其实施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”《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

办公室关于引发<常州市天宁区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常办发

[2019]9 号文件：“二、调整优化区级党政机构和职能：3.新组建

和优化职责的机构：（3）组建区卫生健康局。将区卫生和计划

生育局的职责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

职责，以及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

行政职能等整合，组建区卫生健康局，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。”

故答复人具有诉争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。

2023 年 2 月 16 日，答复人在卫生监督检查中发现申请人涉

嫌诉争违法行为，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、立案，并及时开展相关

调查工作。查明申请人存在未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

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给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

病防护用品不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等违法行为。该案于 2023

年 3 月 17 日调查终结。2023 年 4 月 28 日，答复人依法告知申

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

法享有的权利。2023 年 5 月 5 日申请人提交了书面《陈述申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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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及《证明》。答复人于 2023 年 5 月 6 日予以复核。2023 年

5 月 10日，答复人依法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行政

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留置送达给申请人。综上，答复人做出行政

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。

三、答复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

且具有合理性、正当性。

（一）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、规章等规定，应当依法予

以处罚。

首先，按照 2022 年 12 月 27 日魏某某的职业健康检查表结

论，申请人应当安排魏某某在本次检查一周后复查，每周一次，

连续两次。但申请人并没有按照规定安排劳动者进行复查。申请

人的行为违反了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

条第三项“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，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

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”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五项“未根据职业

健康检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”之规定，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其次，申请人的模切岗位接触其他粉尘，印刷岗位接触异丙

醇、环己酮、二甲苯、溶剂汽油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接触粉尘、有

毒、有害物质的应当配备相应的呼吸器、防护服、防护手套和防

护鞋等，申请人给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

防治职业病的要求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

法》第二十二条“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，并

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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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必须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；不符合要

求的，不得使用”以及第七十二条第二项“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

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，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

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

的”之规定，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申请人的处罚已考量其情节予以了较轻处罚。

申请人行业类别为印刷业（C231），属于《建设项目职业

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》中风险类别“严重”的用人单位，发生

职业病的风险性和危害性较高。故申请人对职业病危害风险具有

较高的注意义务，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业病防治的各项要求及规

定，从而减少或避免劳动者职业病风险。考虑到申请人已于立案

后组织魏某某进行了复检，复检结论为指标正常，故答复人给予

了申请人较轻的行政处罚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作出常天卫监罚字【2023】第 A007 号行

政处罚主体合法、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、适用依据正确、

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，请求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依法维持答复

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案件受理记录、立案报

告；2. 现场笔录、卫生监督意见书；3.魏某某、周某某等人询问

笔录、营业执照、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现场照片、职业病危

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、职业性健康检查表、劳务协议书、职业健

康检查总结报告书、职业健康复检报告；4.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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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记录、行政执法案件讨论记录、事先告知书、送达回执、陈

述申辩书、证明、陈述和申辩复核意见书；5.事项审批表、处罚

决定书、送达回执、见证人身份信息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 年 2 月 9 日，申请人与魏某某签订《劳

务协议书》，魏某某在申请人处从事印刷岗位工作。根据南京诺

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的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》，

印刷岗位会接触异丙醇、环己酮、二甲苯、溶剂汽油的危害因素。

2022 年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18 日，申请人组织全体员工到常州

武进卫安中西医结合门诊部进行体检，体检结果显示申请人员工

魏某某：[血常规]中性粒细胞数偏低。常州武进卫安中西医结合

门诊部作出结论及处理意见如下：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发现与接触

职业危害因素相关的项目指标异常。二甲苯（全部异构体）：[血

常规]所检项目发现异常，建议一周后复查，每周一次，连续两

次。复检项目组合：血常规。申请人某公司未在上述建议期限内

安排魏某某进行复查。

2023 年 2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天宁卫健局至申请人某公司进

行监督检查，经检查发现以下问题：1.未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魏

某某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；2.现场抽查的

3 名正在作业的劳动者蔡某某、张某某、魏某某，未见 3 人佩戴

防护用品；3.提供给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

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。被申请人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、立案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 0000272 号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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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如下意见：1.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须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

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；2.提供给劳动者的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须

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；3.须对劳动者个人职业病防

护采取指导、督促措施，以上意见于 2023 年 3 月 16日之前整改

到位。2023 年 2 月 20 日和 2 月 27 日，申请人安排魏某某进行

血常规复查，复检报告显示结果为正常。

3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认定申请人

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1.未对魏某某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

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；2.提供给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

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。针对第 1 项违法行为，

建议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整的行政处罚；针对第 2

项违法行为，责令申请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建议给予警告的行

政处罚。综上，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，

责令申请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建议给予警告，并处人民币捌仟

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。4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告知申请人拟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

的权利。5 月 5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书面《陈述申辩书》

及魏某某书写的《证明》，称魏某某于 2022 年 12月 27 日至 28

日体检血常规异常系其体检前一天私自喝酒所导致；根据《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
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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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之规定，

请被申请人依法认定违法事实并免于处罚。5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《陈述和申辩复核意见书》，复核意见为：根据调查复核，

当事人违法行为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准确、程序合法，

自由裁量合理，不改变事先告知的行政处罚内容。5 月 10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，决定对申请人作出警告、并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的行政处

罚，被申请人于当日将该决定书留置送达给申请人。申请人对该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3年 5 月 2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。

另查明，天宁区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卫生健康领域的事项

清单共 11项（与常州市卫生健康领域推行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

予处罚清单内容一致），分别为：1.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、职

业卫生管理人员未接受职业卫生培训的；2.未按照规定制定职业

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；3.未按照规定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

管理机构或者组织，或者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

员的；4.未按照规定建立、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；

5.未建立、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；6.未建立、

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的；7.未按照规定

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职业病危害事故应

急救援措施的；8.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评价结果没有

或未按照规定上报、公布的；9.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时，未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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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的；10.未按照规定及时、如实申报

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；11.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、疑似职

业病的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案件受理记录、立案报告；2. 现

场笔录、卫生监督意见书；3.魏某某、周某某等人询问笔录、营

业执照、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现场照片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评价报告、职业性健康检查表、劳务协议书、职业健康检查总

结报告书、职业健康复检报告；4.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、会议记录、

行政执法案件讨论记录、事先告知书、送达回执、陈述申辩书、

证明、陈述和申辩复核意见书；5.事项审批表、处罚决定书、送

达回执、见证人身份信息；6.常州市天宁区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

事项清单（第二版）；7.《关于常州市卫生健康领域推行初次轻

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意见》（常卫政法〔2022〕232 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

A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法定职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

业病防治法》第九条第三款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

部门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

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

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。”第七十二

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卫生

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

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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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作业，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

闭”；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用

人单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（以下简称劳动者）的

职业健康监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其实施监督管理，适用

本办法。”《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引发<常州市天宁

区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常办发[2019]9 号文件规定：“二、调

整优化区级党政机构和职能：3.新组建和优化职责的机构：（3）

组建区卫生健康局。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责，区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，以及承担行政职能的

事业单位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行政职能等整合，组建区卫

生健康局，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。”申请人住所地为常州市天宁

区凤凰路 38 号，据此，被申请人具有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

第 A00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。2023 年 2 月 16日，被申请人在卫生监督

检查中发现申请人涉嫌违法行为，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、立案，

并及时开展相关调查工作。查明申请人存在未对需要复查的劳动

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、给劳动者提供个

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等违法行为。

该案于 2023 年 3 月 17日调查终结。2023 年 4 月 28 日，被申请

人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

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2023 年 5 月 5 日，申请人提交了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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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陈述申辩书》及魏某某书写的《证明》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

5 月 6 日予以复核。2023 年 5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卫监

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于当日留置送达给

申请人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法定程序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依据正确、内容适当。

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用人

单位应当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，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三）对需要

复查的劳动者，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

学观察。”第二十六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

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并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五）未

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

业病防治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

病防护设施，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。用人

单位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必须符合防治职业病

的要求；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使用。”第七十二条规定：“用人

单位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

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，或者提

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：未提供职业病

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，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

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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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要求的。”《常州市职业健康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（试

行）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“处罚档次：一档：用人单位未根据职

业健康检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，涉及一人的；裁量幅度：一档：

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并处九千元以下的罚款。”本案

中，申请人某公司存在两个违法行为：1.未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

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；2.提供给劳动者使

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。被申

请人考虑到申请人已于立案后组织魏某某进行了复检，复检结论

为指标正常，故作出“警告、并处罚款人民币捌仟元”的行政处

罚，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，行政处罚裁量适当。

关于申请人提出“魏某某血常规异常系因其体检前一天喝酒

所导致，不是申请人违法所导致，也不存在危害后果，不应对申

请人作出行政处罚”的主张，因申请人未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

要求的时间安排魏某某进行复查，违反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

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，

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本机关不予认可。

关于申请人提出“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向被申请人提

交了书面陈述申辩书，被申请人未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进行复核复查，未找到当事人核实真实

情况，也未出具理由充分的书面答复意见书”的意见，针对申请

人的陈述申辩，被申请人作出《陈述和申辩复核意见书》，复核

意见为：根据调查复核，当事人违法行为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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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法律准确、程序合法，自由裁量合理，不改变事先告知的行

政处罚内容。上述复核意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，故申请人的该项

主张本机关不予认可。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“被申请人作出的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

A00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违背了以下文件的相应精神和宗旨。

1.天宁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在行政处罚中适用“首违不罚”规定的指

导意见》，文号：常天政办〔2022〕41号。2.《关于常州市卫生

健康领域推行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意见》，文号：常卫

政发〔2022〕232号。3.该处罚行为存在“选择性执法、任意性执

法、恶意性执法”，破坏了党委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宗旨”的意

见，根据天宁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在行政处罚中适用“首违不罚”

规定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关于常州市卫生健康领域推行初次轻微违

法行为不予处罚的意见》中“首违不罚”的清单目录，申请人的

违法行为不在上述两文件规定的免于行政处罚的清单之内，故对

于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本机关亦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常天卫监罚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、适用法律

法规正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常天卫监罚

字[2023]第 A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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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6 日


